附件1

承诺书

本单位及相关人员自愿对在珠海市开展的环境影响评价业务作如下承诺：
本单位和编制人员都通过信用平台提交了单位和个人的基本情况信息，并保证对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发生变动，及时进行变更。

本单位建立和实施覆盖环境影响评价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并在现场踏勘、现状监测、数据资料收集、环境影响预测等环节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审核阶段形成可追溯的质量管理机制。对其他单位参与编制或者协作的，本单位将对参与编制单位或者协作单位提供的技术报告、数据资料等进行审核。

本单位建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工作完整档案。对包括项目基础资料、现场踏勘记录和影像资料、质量控制记录、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监测报告和数据资料、预测过程文件或者试验报告等以及委托合同和其他相关资料原件按规范进行归档。

本单位环编制境影响报告书（表）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内容真实、客观、全面和规范。本单位对申报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结论负责，如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等规定的情形，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并将按照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进行认真整改。
编制主持人和主要编制人员均为本单位全职人员，编制主持人已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编制人员具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能力建设指南（试行）》要求的能力。


编制主持人全过程组织参与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编制工作，并进行统筹协调。


七、编制主持人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总体质量负责，其他编制人员对其负责编写的内容负责。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存在质量问题的，编制人员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八、本单位及全部在珠海从事环境影响评价业务的人员将自觉配合珠海市生态环境部门的管理，认真落实有关管理规定。

编制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盖公章）：   

附件：编制人员汇总表

编制人员汇总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环评工程师职业资格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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